《罗湖区莲塘街道港莲路工业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汇总
及回复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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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莲塘街道港莲路工业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期已满，并已于2022年9月21日举行了听证会。现将房屋权利人反馈的有效意见进行汇总，回复如下： 
意见1：权利人对项目启动行政征收持反对意见，认为项目不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问题。
回复：此意见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内容无关。
意见2：权利人对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产权调换补偿标准持有异议的问题。
回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国务院令第590号，以下简称590号令）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试行）》（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42号，以下简称34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住宅房屋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征收补偿的，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超过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的，超出面积部分以市场评估价结算差价。因此，为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规定，被征收人可以按被征收房屋房地产权证书记载的建筑面积1∶1.2予以产权调换，或按被征收房屋房地产权证书记载的套内建筑面积1:1予以产权调换。如已经或有意愿与相关市场主体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
意见3：权利人提出回迁安置房不应在项目回迁房范围内选择的问题。
回复：根据342号令第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对住宅房屋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征收补偿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辖区政府应当提供相应的住宅进行调换。为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第二章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第三章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概况已明确产权调换原则和安置房概况。如项目周边具备满足征收安置需求的安置房，房屋征收部门将结合实际情况，按等价值置换原则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异地产权调换房屋的面积、位置等。
意见4：权利人提出货币补偿不能按照评估价来补偿的问题。
回复：根据590号令第十九条、342号令第二十六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第八条货币补偿标准按照评估价合法合理。
意见5：房屋权利人提出要求根据590号令第十一条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的问题。
回复：根据590号令第十一条、342号令第十六条的规定及房屋权利人申请，本项目已由罗湖区人民政府委托罗湖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依法组织召开了听证会。
意见6：权利人提出重新审查项目实施行政征收的合法合规性、暂停/终结本项目的行政征收程序等问题。
回复：此意见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内容无关。

